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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公告 

 

 

 

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因筹划重大资产购买事项，经

公司申请，公司股票（证券简称：永清环保；证券代码：300187）自 2017年 10

月 9日开市起停牌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《永清环保股份有限

公司关于公司股票临时停牌的公告》（2017-058）。经与有关各方沟通和论证，上

述事项对公司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，公司股票自

2017年 10月 23日（星期一）上午开市起继续停牌。详见 2017 年 10月 21日公

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《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》（2017-063）。停牌期间，

公司于 10 月 28 日、11 月 4 日分别披露了《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

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68、2017-070）。 

一、重组框架介绍 

（一）交易对方类型  

经交易各方初步沟通，目前拟确定的交易对方为无关联的第三方及公司控股

股东湖南永清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 

（二）交易方式  

本次交易拟采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，可能涉及配套融资事项。  

（三）标的资产情况  

本次交易拟购买的标的资产为环保领域企业的股权。 

二、公司股票停牌前 1个交易日的主要股东持股情况 

1、截至 2017年 9月 29日下午收盘,公司股东总人数为 27,122 户。  

2、截至 2017年 9 月 29日下午收盘，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
持股数量 

（股） 

持股比例 

（%） 

1 湖南永清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05,693,711 62.56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cninfo-new/disclosure/szse_gem/bulletin_detail/true/1204056781?announceTime=2017-10-21


2 欧阳玉元 24,580,113 3.79 

3 湖南永旺置业有限公司 5,642,610 0.87 

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,475,300 0.84 

5 申晓东 4,707,000 0.73 

6 冯延林 4,590,000 0.71 

7 彭平良 3,261,370 0.50 

8 津杉华融（天津）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2,821,305 0.44 

9 魏春木 2,631,000 0.41 

10 刘佳 1,950,000 0.30 

 

3、截至 2017 年 9月 29日下午收盘，公司前十大流通股东持股情况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
持股数量 

（股） 

持股比例 

（%） 

1 湖南永清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77,480,658 58.21 

2 欧阳玉元 24,580,113 3.79 

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,475,300 0.84 

4 彭平良 3,261,370 0.50 

5 魏春木 2,631,000 0.41 

6 陈珠凉 1,865,446 0.29 

7 郑建国 1,800,000 0.28 

8 罗碧波 1,659,264 0.26 

9 李世纯 1,643,500 0.25 

10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－分红－个险分红 1,500,000 0.23 

 

三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工作进展情况 

自停牌以来，本公司及相关各方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交易所的有关规

定，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。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、律师事务

所、会计师事务所、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正在对拟涉及的标的资产开展尽职调查、

审计、评估等工作。截至本公告日，本次重组事项涉及的相关工作尚未全部完成，

具体方案的相关内容仍需进一步论证和完善，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。 



四、无法按期复牌的具体原因说明  

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相关事项较多，前期准备工作和尽职调查、审

计、评估等工作量较大，公司正在继续与有关各方就本次重组相关事项进行沟通

和协商，交易方案涉及的具体问题仍需进一步商讨和完善，公司无法按期复牌。 

五、申请继续停牌时间 

由于相关工作还在进展过程中，上述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，为避免公司股价 

异常波动，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，经公司申请，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11月 09日

起继续停牌，预计停牌不超过一个月。停牌期间，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

展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。

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草案，及时公告并复牌。 

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、注意投资风险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

体为：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和证监会指定

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   特此公告。 

 

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 年 11 月 07 日 




